
元朗區區議會 

2025 年 10 月 14 日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會議 

要求加強監管八鄉非法排放污水問題 

保障居民生活環境及公共衛生 

有關元朗區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就題述事宜的提案，環境保護署

（環保署）現回覆如下： 

根據本署記錄，於元朗八鄉雷公田附近共有兩個養豬場，當中只有一個養

豬場運作，而本署亦一直密切監察該養豬場，並於 2025 年 9 月進行了八

次巡查，當中包括夜間及假日突擊行動。巡查期間，本署人員在場外偶爾

察覺到一般豬場運作的氣味，但並未發現該養豬場有非法排放禽畜廢物及

於其下游有異常臭味的情況。  

此外，本署人員於 2025 年 7 月 30 日及 9 月 22 日聯同漁農自然護理署(漁

護署)到上述養豬場進行聯合視察，提醒農場負責人改善農場的衛生情況，

以減少運作期間產生的氣味，並確保禽畜廢物處理設施正常運作，以免污

染河溪。環保署將於 2025 年 10 月中，聯同漁護署等有關部門再次前往上

述養豬場進行巡查，並與農場負責人會面。本署會繼續與漁護署緊密協調，

加強與農戶溝通和教育，以提高農場處理禽畜廢物的管理及技術，進一步

減少氣味影響附近居民。 

環保署在接獲懷疑禽畜農場非法排污的投訴後，會根據多方面的因素，例

如所提供的資料及情報、人力資源、天氣狀況等，盡快安排調查及靈活部

署執法行動，包括於非辦公時間進行突擊行動。同時，本署人員亦會在可

行情況下運用無人機高空偵察等科技協助執法，提升調查及執法效率。 

本署會繼續加強監察區內禽畜農場(包括上述養豬場)的運作，若有足夠證

據顯示有違規排放的情況，定必採取相應執法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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